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广西高校优秀教师出国留学申请表 

 
 

申请学号： 2    0 
 

A 基本信息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姓名（中文）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婚姻状况： 

最高学历： 

已获最高学位： 

现工作单位： 

参加现工作时间： 

行政职务： 

专业技术职务级别： 

工作单位地址： 

工作单位邮编： 

姓名（拼音）：

出生地：

身份证号：

最后毕业学校：

获最高学位时间：

  

现从事学科专业：

行政级别：

国家级人才：

  

本人工作电话：

性别： 

民族： 

 

最后毕业所学专业： 

获最高学位方式：  

 

所在部门： 

专业技术职务： 

人才类型： 

电子信箱： 

本人移动电话： 

 

 

B 申请留学情况  

 

计划留学国别：    国别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别 2 

留学专业名称： 

具体研究方向： 

计划留学单位： 

是否有邀请函： 是□   否□     计划留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留学期限（月）： 

是否享受过公派留学资助：是□  否□       最后一次资助出国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C 外语水平 

 

是否外语专业本科以上学历：□ 是   □ 否 

是否获得以下外语培训证书：□ 教育部指定培训点外语高级结业证书     

□ 广西外语培训中心外语结业培训证书  

是否参加过以下考试：      □ WSK 考试        □ TOEFL         □ IELTS        
 

总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力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试成绩： 

阅读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写作成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时间： 

 

小二寸 
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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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D 国内接受高等教育或进修经历

时间 学校/单位名称 主修专业/内容 学习方式 所获学位/证书 证书编号

E 境外学习/工作经历

时间
学习工作所在地区/

单位名
经费来源 在外身份

学习/

从事专业
使用语言

所获学位/

证书

学位是否

认证

F、国内工作经历

时间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工作 技术职务/级别 行政职务



1

G、主要学术成果

1、著作/论文

题目 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 卷/期/页 收录情况 主要合作者 排名

2、专利

名称 专利类型 批准时间 专利号 批准号 排名

3、承担或参与科研项目

名称 时间 项目编号 批准立项部门 参加类型 排名及职务

3、获得奖励情况

名称 时间 等级 授奖部门 排名



H、主要学术成果摘要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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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、研修目标和计划 

 

 

申请人保证 

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真实无误。如被广西高校优秀教师出国留学项目录取，本人保证遵守广西教育厅的各项资助规定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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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广西高校优秀教师出国留学申请         单位推荐意见表 

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单位留学生主管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学号： 2    0 

被推荐人姓名：       专业技术职务/级别：           行政职务：        已在本单位工作/学习   年

1、申请表内容是否属实：□是  □否  如有不属实之处，请予说明： 

 

 

2、单位推荐意见，包括被推荐人近五年教学、科研（学习）、工作情况；学术、业务水平和发展潜力；综合

素质与健康状况；外语水平；出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；回国后对被推荐人的使用计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、所在单位对被推荐人出国留学申请的具体意见是：□ 优先推荐     □ 一般推荐     □ 暂不推荐 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 

 

 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1、本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（大学、区直单位、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等）留学主管部门填写（申请

人本人不得填写），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如在属单位为厅局级以下单位，则须由厅局级主

管单位在“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”栏中提出复核意见。 

2、申请人如系领导干部，其出国留学申请应事先按照隶属关系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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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照片均为原件。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（单位推荐意见表可打印后手填）。

栏目填写不全、书写潦草、涂改的表格视为不合格材料，不予受理。 

2、填表时，须按栏目要求如实填写，内容应准确、详尽。填选择项时，请在确认的“  ”

内打“√”。 

3、请按下表顺序附各类证明材料： 

顺

序 
材料名称 

是否放入

申请表原

件 

是否放入

申请表复

印件 

材料 

样式 

1 出国留学申请表 1-5 页 是 是 A4 

2 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A4 

3 国外单位邀请信复印件 是 是 A4 

4 获奖证书复印件 是 是 A4 

5 
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 

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复印件 
是 是 A4 

6 外语专业毕业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 是 是 A4 

7 两年以内 WSK、TOEFL、IELTS 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是 是 A4 

8 曾出国学习一年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 是 是 A4 

9 非英语语种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 是 是 A4 

10 广西高校优秀教师出国留学专家评审意见表 是 是 A4 

注：第 4项“获奖证书复印件”应是申请人所获奖励中，级别最高、日期最新的奖励。同一

部门（包括隶属关系）或同一内容的奖励证书不得重复添附。 

第 3项材料若无，可不附。 

第 7项的外语水平证明材料附其中之一即可。 

第 8 项“曾出国学习一年以上证明材料”，由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（组）或所在单位

人事部门出具 

第 9项 “非英语语种培训结业证书”由有关培训部门出具。 

另，- 论文不必作为证明材料附上。 

- 申请表中，“申请人保证”一栏，须由申请人本人签字方可有效。 

- 所有单位留学主管部门需审验所附材料原件，确保准确性，每份申请材料需盖骑缝章； 

并按要求统一递交材料给受理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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